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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讯精密”）的委托，担任立讯精密 2022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专项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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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所同意立讯精密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文件之一，随

其他文件一起公告，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同意立讯精密在

其为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立

讯精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有权对上述相

关文件的相应内容再次审阅并确认。 

基于上述，本所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的批准与授权 

依据立讯精密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及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等文件，立讯精密本次激励计划的批准与授权情况如下： 

1、2022 年 11 月 11 日，立讯精密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制定<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日，立讯精密

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事宜发表独立意见，立讯精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2 年 11 月 11 日，立讯精密监事会出具《监事会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其作为公

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2022 年 11 月 25 日，立讯精密监事会出具《关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说明公司通过内部 OA 办公系统

公示了《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人员名单》，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5 日，截至公告日，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授予的激

励对象提出的异议；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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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调整后的尚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30.35-0.1299661=30.22 元/股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内事项，

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即可，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立讯精密已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行权价格调整，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事宜已履行必要的内部

决策程序，且调整内容符合《管理办法》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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